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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政办〔2021〕54 号 

 

 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
印发松溪县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松源街道办事处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 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松溪县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

遇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 年 9 月 6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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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溪县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加快推进全县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依法保障义务教育教

师权益和待遇，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

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保障义务教

育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》指导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建立健全义

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长效保障机制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关于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

资待遇的要求，明确义务教育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工资的比较口径，

依法依规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成立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，常务副县长、分管副县长为

副组长，县委组织部、县教育、县财政、县人社等相关部门为成

员单位的松溪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

全面负责保障我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水平不低于公务员。领
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教育局副局长兼任。 

三、统计口径 

（一）义务教育教师。即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：取得相应

教师资格；取得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聘用在中小

学教师专业技术岗位；执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序列；在学校承担



 — 3 — 

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工作。   

（二）工资项目计算口径。计算比较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

水平的工资项目包括基本工资（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）和绩效工

资；计算比较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工资项目包括基本工资（职

务工资、级别工资）、地区附加津贴（规范津贴补贴）和年终一

次性奖金。义务教育教师改革性补贴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。 

（三）公务员奖励性补贴。指学校所在地在落实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严禁自行出台政策发放工资津贴补贴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基础上，对公务员普遍发放的奖励性补贴。 

（四）教师奖励性补贴。指对公务员普遍发放奖励性补贴时，

统筹考虑义务教育教师的情况。 

四、制度保障 

（一）建立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长效机制。对我县

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实行月工资收入统计工作，由县保障义务

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，每月与县委组织部

负责公务员工资的科室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事业单

位人员工资的科室进行对接，统计分析我县公务员和义务教育教

师的月平均工资情况，根据月均收入情况推算年均收入情况，如

发现义务教育教师年均收入低于公务员年均收入，立即向县保障

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汇报，领导小组研究制

定相应处理方案，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年收入不低于公务员年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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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教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。为加强新时代学校教师

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工资待遇，充分调动广

大教职工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我县将依据本地经济发

展水平，以本地公务员平均工资为基准，实行同步动态调整，确

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本地公务员平均工资

收入水平。 

（三）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优先发放机制。县财政局优化

财政教育支出结构，优先支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，保障义务教育

教师工资每月按时足额发放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学习，提高认识。认真组织学习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和国务院办

公厅《关于进一步保障义务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

吃透政策、明确目标、把握重点，充分认识提高和保障义务教育

教师待遇的重大意义。 

（二）实事求是，把握标准。统计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工

资收入待遇情况要明确比较口径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数据结

果必须真实，严禁虚报、瞒报。 

 

附件：松溪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 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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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松溪县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

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一、成员名单 

组  长：吴英杰  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代县长 

副组长：万  超 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

危建平 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三级调研员 

成  员：郭永亮 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

蔡正强  县公务员局局长 

刘大文  县财政局局长 

龚丽爱  县人社局局长 

            范岩松  县教育局局长 

            江文新  县教育局副局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，办公室主任由

江文新兼任，副主任为李圣标。具体负责工作的日常协调、组织、

实施等事务性工作。领导小组成员如有职务变动，由接任人选自

然替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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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6 日印发 
 


